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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蓝德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名称：深高蓝德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蓝德公司”），为深

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股 92.29%的控股子公司。 

● 被担保人名称：广西蓝德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广西蓝德”），为蓝德

公司全资子公司；邯郸蓝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邯郸蓝德”），为蓝德公司持 90%

股权的控股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蓝德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

广西蓝德一份人民币 3,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项下的债务本金及相关费用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蓝德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邯郸蓝德于一份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9,800 万

元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除本次担保外，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及子公司为广西蓝德和邯郸蓝德实

际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 16,560.19 万元、3,036.43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提示：被担保人广西蓝德与邯郸蓝德分别是担保人蓝德公司的全资、

控股子公司，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提醒投资者关注。蓝德公司为其全资或控

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为其子公司争取更好的融资条

件，进而拓宽蓝德公司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本次担保有利于在本集团范

围内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综合财务成本，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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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 担保基本情况 

1、2023 年 5 月 12 日，广西蓝德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招商

银行”）签署了《授信协议》（“广西蓝德授信协议”），招商银行同意向广西蓝德

提供人民币 3,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为 12 个月。2023 年 5 月 12 日，蓝

德公司向招商银行出具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广西蓝德担保协议”），蓝

德公司为广西蓝德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本金及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

证期间为广西蓝德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广西蓝德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

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若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三年止。本次担保无

反担保。 

2、2023 年 5 月 12 日，邯郸蓝德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民

生银行”）签署了《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邯郸蓝德贷款合同”），民生银行

同意向邯郸蓝德提供人民币 9,800 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用于偿还或置换现有债

务，借款期限 178 个月。2023 年 5 月 12 日，蓝德公司与民生银行签署了《保证

合同》（“邯郸蓝德保证合同”），蓝德公司为邯郸蓝德贷款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

及相关费用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持邯郸蓝德 10%股权的政府出资代表方未提供

担保。保证期间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 审批程序 

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担保事项授权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的执行

董事批准对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29 日的公告。有关担保授权已获得本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年会批准。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授权范围之内，并已按照授权获得的适当的

批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本集团对蓝德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人

民币 5 亿元。 

本次担保前后，蓝德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可用担保额度分别为人民币 4.6 亿

元和人民币 3.32 亿元，上述授权项下对被担保人的担保余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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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 被担保人 

授权项下担保余额（万元） 

本次担保前 本次担保后 

蓝德公司 

广西蓝德 0 3,000 

邯郸蓝德 0 9,800 

除上述授权项下的担保之外，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及子公司为广西蓝德

与邯郸蓝德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 16,560.19 万元、3,036.43 万元，

详情如下表所示： 

为广西蓝德与邯郸蓝德实际提供担保情况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情况 

1 

深圳高速环

境有限公司

（“环境公

司”） 

广西蓝德 

根据本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年会的授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环

境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 日为广西蓝德于一份融资额为人民币

14,992.5 万元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了连带保证责

任，截至本公告之日，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未偿还借款余额

为人民币 12,880.19 万元。 

2 蓝德公司 广西蓝德 

蓝德公司在被本公司收购之前，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为广西

蓝德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新城支行（“建设银

行”）签署的一份融资额为人民币 8,500 万元的固定资产贷

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截至本公告之日，

该合同项下未偿还贷款余额为人民币 3,680 万元。 

3 蓝德公司 邯郸蓝德 

蓝德公司在被本公司收购之前，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为邯郸

蓝德与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华夏金融”）签署的一份

融资额为人民币 7,085 万元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及

相关费用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截至本公告之日，该融资租

赁合同项下未偿还贷款余额为人民币 3,036.43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全称：广西蓝德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1000543958373；成立时间：2012 年 10 月 12 日；注册地/主要办公地点：

南宁市相思湖新区邕隆公路石西垃圾处理厂办公楼（1 栋）；法定代表人：唐水

秀；注册资本：人民币 12,300 万元；主营业务：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及处理；

工业油脂加工生产及销售等。广西蓝德为蓝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西蓝德基本

财务状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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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317.56 63,946.56 

负债总额 46,484.68 42,869.43 

资产净额 17,832.88 21,077.13 

 
2022 年度 

（未经审计） 

2023 年 1 月-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774.22 1,963.14 

净利润 128.55 -55.76 

广西蓝德的担保抵押情况如下： 

1）2021 年 8 月 3 日，在“为广西蓝德与邯郸蓝德实际提供担保情况”表所

列第 1 项融资安排下，环境公司与广西蓝德签署了《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合同》，

约定为保障环境公司在代广西蓝德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后自身担保债权的实现，广

西蓝德将以其在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后合法享有的南宁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和无害化处理厂三期改扩建项目特许经营权期限内的全部应收账款质押方式向

环境公司提供反担保，并承担反担保的责任。 

2）2019 年 12 月 17 日，在“为广西蓝德与邯郸蓝德实际提供担保情况”表

所列第 2 项融资安排下，广西蓝德与建设银行签署了《抵押合同》，约定为保障

建设银行在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债权的实现，广西蓝德将南宁项目二期生产设

备抵押予建设银行，为固定资产贷款合同有效期内的全部债权及相关利息、费用

提供抵押担保。 

2、被担保人全称：邯郸蓝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400MA0A5N9P8H；成立时间：2018 年 5 月 16 日；注册地/主要办公地点：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三陵乡北高峒村西邯郸市垃圾处理厂院内东侧；法定代表

人：牛新光；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主营业务：城市餐厨垃圾的收集运

输和处置服务、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等。邯郸蓝德为蓝德公司持股 90%的非全资

控股子公司，其余 10%股权由政府出资代表方邯郸市市政公用事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 

邯郸蓝德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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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596.94 16,678.11 

负债总额 15,285.09 15,582.23 

资产净额 1,311.85 1,095.88 

 
2022 年度 

（未经审计） 

2023 年 1 月-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48.40 352.07 

净利润 -1,180.22 -215.97 

邯郸蓝德的担保抵押情况如下： 

1）2018 年 11 月 1 日，在“为广西蓝德与邯郸蓝德实际提供担保情况”表

所列第 3 项融资安排下，邯郸蓝德与华夏金融签署了《应收账款质押协议》和《设

备抵押合同》，约定为保障华夏金融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权的实现，邯郸蓝德

将邯郸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PPP 项目（“邯郸项目”）项下全

部收益权形成的应收账款质押予华夏金融，将邯郸项目生产设备抵押予华夏金

融，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及相关利息、费用提供担保。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根据广西蓝德授信协议，招商银行向广西蓝德提供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

币 3,0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的授信额度，可用于流贷、贸易融资、商业汇票、

保函、买方保理等一种或多种授信业务。根据广西蓝德担保协议，蓝德公司作为

保证人，为广西蓝德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广西蓝德应付招商银行的的债务本金及相

关费用（包括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

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广西蓝德担保协

议生效之日起至广西蓝德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受让的

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若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

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三年止。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2、根据邯郸蓝德贷款合同，民生银行向邯郸蓝德提供人民币 9,800 万元、

期限 178 个月的固定资产贷款，用于偿还或置换现有债务。根据邯郸蓝德保证合

同，蓝德公司作为保证人，为贷款合同项下邯郸蓝德应付民生银行的本金、利息

及相关费用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保证期间至最后一期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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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邯郸蓝德还与民生银行签署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将邯郸项目全

部收益权所形成的应收账款质押予民生银行，为邯郸蓝德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

供质押担保。该项质押为第二顺位质押，第一顺位质押权人为华夏金融。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被担保人广西蓝德与邯郸蓝德分别是担保人蓝德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其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提醒投资者关注。蓝德公司为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授信/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为其子公司争取更好的融资条件，进而拓

宽蓝德公司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本次担保有利于在本集团范围内优化资

源配置、降低综合财务成本，公平合理，总体风险可控，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

体利益。 

蓝德公司为邯郸蓝德提供了全额担保，超出其 90%的持股比例，主要原因是

持股 10%的合作股东为政府出资代表方，按蓝德公司与邯郸项目的政府出资代表

方签署的协议约定，融资事项由社会资本方（即蓝德公司）负责，政府出资代表

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担保事项授权的议案》，有关担保授权已获得本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

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年会批准。本集团可以对多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30 亿元的担保，对多家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0 亿元

的担保，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日期分别为 2022 年 3 月 29 日、6 月 30 日的公

告以及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8 日的通函。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授权范围之内。独

立董事已就相关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根据实际需要，对集团内各级全

资和控股子公司相关融资/保函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相关安排，可以帮助集团各

级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获得资金支持、满足其经营和发展需要，同时拓展公

司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财务成本；被担保人为本公司的子公司，风险可控。因此，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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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已获批准可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673,691.80 万元，约占本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1.56%。 

2、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已获批

准可提供的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73,691.80 万元，约占本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88%。 

3、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

担保的情况。 

4、除本次担保外，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518,860.91 万元，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4.31%，上述担保

中无逾期担保。 

5、根据本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年会批准的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的执

行董事可根据实际需要批准对多家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100 亿元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的执行董事有权但

尚未批准的担保总额为 79.52 亿元。本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的执行董事将根据本

集团业务开展的实际需求，审慎行使股东大会授予的权力，切实控制对外担保风

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2 日 

 


